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《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开展省级海外仓认定工作的通知(征求意见稿)》起草说明
 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工作部署和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，优化我省海外仓布局，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，拟开展省级海外仓认定工作。我们研究起草了《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开展省级海外仓认定工作的通知(征求意见稿)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政策背景和依据
 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 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》（商贸发〔2024〕125号）、《商务部等四单位关于印发<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有关举措>的通知》（商贸函〔2023〕597号）均提出要优化海外仓布局，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。2023年、202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分别指出“积极发展市场采购、跨境电商、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”、“巩固发展市场采购、跨境电商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”。
二、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
海外仓属于新型外贸基础设施，是传统一般贸易和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产物，海外仓备货模式有利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借船出海、提高中国品牌掌握国际市场渠道的能力。加快在主要出口市场打造能够为我省企业提供货物集散、报关清关、物流运输、尾程配送等服务的海外仓，是企业的普遍诉求，也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。开展省级海外仓认定，是推动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的应时之举，也是对广大市场主体期盼的主动回应。
三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文件起草借鉴了浙江、广东、安徽、湖北、陕西等省份经验做法。
（二）我处牵头对全省海外仓建设进行了摸底，根据摸底情况，参照兄弟省市做法，设置了相应认定标准，起草了《通知》草稿。
（三）外贸处召开处务会对草稿进行了研讨，根据研讨意见对《通知》草稿进行了修稿完善，形成《通知》征求意见稿。
四、主要内容
通知主要分海外仓的定义、认定对象和条件、申报材料和要求等四部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海外仓的定义，明确了公共海外仓和自用海外仓的具体含义。
（二）认定对象和条件，明确了认定对象、申报企业应具备的条件、申报海外仓应具备的条件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，明确了申报企业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（四）申报要求，明确了申报程序。
    （五）认定和结果运用，明确了认定支持原则。
